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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加强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，规

范煤炭生产、经营、消费各环节库存水平，保障稳定供应，促进供

需动态平衡，依据《关于建立健全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考核工作按照目标明确、责任落实、措施到位的总体要求，坚

持中央指导、地方为主、分级实施、奖惩并重的原则。 

二、考核对象、主体、内容和方式 

（一）考核对象。煤炭生产企业；从事原煤、配煤及洗选、型

煤加工产品经销等活动的煤炭经营企业；电力等重点耗煤企业。 

（二）考核主体。各地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区煤炭生产和

经营企业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考核，运行调节部

门负责对重点用煤企业的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执行情况进行监督

考核。 

（三）考核内容。企业存煤是否符合所在地区煤炭最低库存和

最高库存要求。 

（四）考核方式。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，查看报表和现

场核查相结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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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核组织 

（一）相关企业应按月向地方有关部门报送上月每日煤炭生

产、经营、消耗及库存数量。迎峰度夏度冬等重点时段，各地可要

求企业按旬或周进行报送，市场供需出现异常波动等特殊情况下可

要求按日报送。 

（二）各地有关部门要建立本地区煤炭库存台账，跟踪掌握企

业库存变化、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执行情况。 

（三）各地有关部门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，对企业煤炭库存进

行实地检查，核实企业库存数量是否达标、账实是否相符。 

（四）在迎峰度夏度冬等重点时段或市场供需出现异常波动

时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、中国煤

炭工业协会等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将适时组织对重点地区煤炭库

存情况进行核查。 

（五）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考核不达标： 

1.不按要求报送相关数据，不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检查； 

2.账实不符、虚报、瞒报； 

3.煤炭生产、经营企业存煤数量连续 3 天达不到对应的库存要

求； 

4.路运直达的电厂存煤连续 3 天、水陆联运的电厂存煤连续 7

天达不到对应的库存要求。 

（六）企业存煤数量达不到要求的，有关部门要督促其在确保

安全的前提下限期整改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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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相关企业因自然灾害、安全事故、设备检修、资源运力

受限等特殊情况影响正常生产运行，无法满足存煤要求的，应第一

时间向相关部门报备，期间暂不对其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进行考

核，但在影响消除后应及时补足库存。 

四、奖惩措施 

（一）建立企业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执行情况“红黑”名单和

重点关注名单制度，定期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布，依法依规实施

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。委托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企业

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执行情况的信用数据采集工作，并纳入企业信

用记录。 

（二）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服务，为落实好最低库存和最高库

存制度创造有利条件。各地可根据每年考核结果，结合地方实际，

对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执行较好的企业进行通报表扬，纳入

“红名单”，并在资金奖励、计划电量安排、储煤设施改造、资源

运力衔接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。 

（三）一年内企业库存考核一次不达标的，纳入企业信用重点

关注名单，进行重点关注和信用跟踪监测，有关部门要对企业负责

人进行约谈；两次不达标的，进行通报批评；三次及以上不达标的，

纳入企业信用“黑名单”，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采取惩戒措施。 

（四）对因未执行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造成缺煤停机、影

响发电供热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；对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

扰乱市场秩序的价格违法行为，依法进行查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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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

日。 

 


